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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平行進口商標物品

(立法會CB(1)334/99-00(01)號文件   政 府 當 局 提 供

的資料文件 )

應主席邀請，工商局副局長根據政府當局提供

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CB(1)334/99-00(01)號文件 )，向委員
簡介《商標條例草案》(下稱 “條例草案 ”)第 19條就平行進
口採納“國際用盡權利”的理據。

2. 部分委員關注，容許商標物品不受限制地平行

進口香港，是否最符合消費者的長遠利益。他們指出，

為配合各地不同的天氣情況、標籤規定等，部分商標物

品的質素可能有別。舉例而言，中東國家天氣乾燥，在

香港使用生產供該等國家出售的商標洗髮水時，可能無

法取得最佳效果。然而，香港消費者只辨認該商標，在

購買時相信該洗髮水與專為香港市場生產的該種洗髮水

相同。

3. 工商局副局長回應時表示，商標的主要作用是

顯示貨品或服務的來源。防止進口正牌產品並不合理。

條例草案第 19條旨在提供更多產品予消費者選擇。只要
提供足夠的產品資料，消費者應能夠自行作出選擇。至

於對平行進口貨品安全的關注，工商局副局長指出，現

時已有多條獨立及特定的法例規管產品安全。舉例而

言，《藥劑業及毒藥條例》 (第 138章 )規定，在香港分銷
某藥物前，必須就該藥物的標籤、劑型及其他規格向藥

劑業及毒藥管理局註冊。《消費品安全條例》 (第 456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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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就香港出售的消費品的一般安全規定訂定條文。玩

具、兒童貨品及電氣產品亦有特定的安全規定。

4. 周梁淑怡議員認為，現行的消費品法例只規管

安全方面的事宜，但問題並不在於平行進口貨品不安

全，而是此等貨品的質素沒有保證，以及此等產品有別

於特別為本地市場製造的產品。她懷疑消費者是否獲告

知平行進口貨品與主流進口貨品的分別，以及現行法例

有否就此方面向消費者提供足夠的保障。

5. 馬逢國議員察悉，條例草案第 19(2)條規定，如
平行進口貨品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推出市場後，其狀況已

有所改變或已受損，商標擁有人便可阻止平行進口。他

詢問決定 “平行進口貨品的狀況已有所改變或已受損 ”的
準則。他亦指出，根據《版權條例》 (第 528章 )，在版權
作品出版後的某段期間，平行進口該作品會構成刑事罪

行。他詢問條例草案第 19條如何兼顧及協調《版權條例》
各相關條文。

6. 知識產權署副署長答稱，條例草案第 19(2)條向
商標擁有人提供保護，規定如商標貨品的品質已有所改

變或已受損，以致在香港出售該等貨品會對有關的商標

的聲譽及商譽造成損害，商標擁有人便可阻止平行進

口。知識產權署副署長亦表示，《版權條例》並不適用

於商標貨品。在《版權條例》之下，商標持有人不可阻

止附有版權屬他所擁有的商標的貨品平行進口。就平行

進口商標貨品而言，《版權條例》與條例草案第 19條並
沒有不相符的地方。知識產權署副署長補充，政府當局

原本的政策目的是容許平行進口版權作品。《版權條例》

中有關限制平行進口版權作品的現行條文，是立法局在

香港於 1997年回歸中國前進行冗長討論後所得的結果。
政府當局已表明，倘立法會議員認為有此需要，當局樂

意檢討有關平行進口版權作品的現行條文。

7. 主席及周梁淑怡議員均指出，制定條例草案第

19條會剝奪商標擁有人按地區轉讓其標記的權利。從此
方面來看，條例草案第 19條會妨礙自由的商業活動及商
業決定。代表香港多個牌字的 5間公司已在他們提交的聯
合意見書內正式表明此項關注。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有

否全面評估制定條例草案第 19條對香港社會及經濟的影
響。

8. 知識產權署副署長及工商局首席助理局長表

示，香港奉行的自由貿易政策，是香港取得成功的基石。

政府當局相信，維持所有市場開放是經濟增長的關鍵，

貿易一體化亦是全球的趨勢。條例草案第 19條可鼓勵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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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確保消費者能以最合理的價格獲得最廣泛的貨品供

應量。消費者應獲提供選擇，並在完全瞭解平行進口貨

物可能沒有售後服務的情況下，自行決定購買平行進口

貨物或主流進口貨物。事實上，平行進口目前亦存在，

但並沒有把主流進口貨物逐出市場。此外，條例草案第

19(2)條可保護已確立的商標的聲譽，亦可為消費者提供
保護，避免他們受騙。

9. 周梁淑怡議員表示，香港政府已邁出一大步，

明確地給予平行進口合法地位。美國並不容許不受限制

的平行進口。她及主席詢問，其他司法管轄區有否訂立

類似條例草案第 19條的條文。工商局副局長表示，新加
坡及澳洲均已訂立類似的平行進口條文。《 1995年澳洲
商標法令》第 123條規定，“儘管有第 120條的規定，如商
標擁有人已對或就某些貨品應用某註冊商標，或經該商

標擁有人同意，任何人就類似該等貨品的貨品使用該商

標，均不屬侵犯該商標 ”。條例草案第 19條十分類似《 1998
年新加坡商標法令》。該法令第 29(1)條規定，“儘管有第
27條的規定，如就某些已推出市場 (不論是在新加坡或星
加坡以外的地方 )的貨品而使用某商標，而該等貨品是由
該商標的擁有人或經其明示或隱含的同意 (不論附有條
件或不附有條件 )而在該商標下推出市場的，則該項使用
並不侵犯該商標 ”。該法令第 29(2)條規定， “如貨品在推
出市場後其狀況已有所改變或已受損，且就該等貨品使

用有關註冊商標會對該註冊商標的顯著特性或聲譽造成

損害，則第 (1)款不適用 ”。工商局副局長亦表示，雖然
《1994年英國商標法令》容許只在歐洲聯盟以內的平行進
口，英國對國際用盡權利的需求甚殷。她會提供書面資

料，說明澳洲與新加坡的法例及相關的案例法，供各委

員參閱。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有關資料已隨立法會CB(1)
676/99-00(02)號文件送交委員。 )

10. 梁劉柔芬議員指出，美國是多項商標物品的製

造基地，為保護當地的製造業，該國對平行進口實施多

項限制。她表示，平行進口對不同類別的貨品造成的影

響各有不同。就成衣產品而言，商標通常按地區轉讓。

維護國際用盡權利的國家會對成衣產品徵收進口關稅，

以保護當地的製造商。

11. 主席在總結討論時表示，雖然政府當局解釋，

條例草案第 19條會為消費者帶來長遠利益，但部分委員
對此並不信服。委員仍關注，倘若當局容許商標物品不

受限制地平行進口，商標擁有人及本地特許持有人將會

受到甚麼影響。她請政府當局注意，國際商標協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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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律師公會、香港律師會及亞洲專利權代辦人協會 (香
港會 )對條例草案第 19條均有意見。她要求政府當局回應
他們的意見，並提供進一步的資料文件，以評估條例草

案第 19條對香港社會及經濟的影響，供法案委員會考
慮。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已隨立法會CB(1)660/
99-00(03)號文件送交委員。 )

撤銷商標註冊

(立法會CB(1)334/99-00(02)號文件 )

12. 主席扼要重述委員的關注，即條例草案第 50條
的措辭有別於世界貿易組織 (下稱 “世貿 ”)的《與貿易有關
的知識產權協議》(下稱 “《知識產權協議》”)第 19條。《知
識產權協議》第 19條訂明，商標只有在 “不少於 3年的連
續期間內不予使用 ”的情況下，才可取消其註冊。然而，
條例草案第 50條規定，商標在 3年期間不真正地予以使用
可被撤銷註冊。她表示，雖然政府當局已解釋，條例草

案第 50條符合《知識產權協議》第 19條，但委員關注條
例草案第 19條有否反映協議的精神。

13. 知識產權署助理署長 (註冊 )表示，條例草案第
50(2)(a)及 (b)條反映現行《商標條例》(第 43章 )第 37(1)(a)
條，並符合《知識產權協議》第 19條。《知識產權協議》
的條文沒有規定必須訂立條例草案第 50(2)(c)、 (d)及 (e)
條，但由於該等條文一向載於《商標條例》，當局把該

等條文收納為撤銷的理由。知識產權署助理署長 (註冊 )
亦表示，條例草案第 50(2)(c)條訂立撤銷的基礎，規定如
商標擁有人的作為或不作為導致該商標已成為通用名

稱，其註冊便須予撤銷。條例草案第 50(2)(d)條則規定，
倘該商標的使用導致該商標易於誤導公眾，尤其是在貨

品的性質、質素或地理來源方面，其註冊便須予撤銷。

條例草案第 50(2)(e)條規定，如任何註冊條件遭違反，註
冊亦須予撤銷。

14. 主席及梁劉柔芬議員關注條例草案第 50(2)(a)
條 “真正地使用 ”的原擬涵義。知識產權署助理署長 (註冊 )
表示，採用 “真正地使用 ”的字眼旨在提高該條文的透明
度。 “真正地使用 ”某商標必須與行業有關。舉例而言，
如在該 3年期間只於兩個小型廣告中使用該商標作標
識，則不能被視為真正地使用該標記。

15. 關於條例草案第 50(3)(b)條，知識產權署助理署
長 (註冊 )表示，在香港使用商標，包括在香港將該商標應
用於只供出口的貨品或該等貨品的包裝上。梁劉柔芬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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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歡迎此條文，特別是就成衣業而言，因為在香港把商

標應用於從其他地方進口的製成品，在該行業內頗為普

遍。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下次會議日期

16. 委員同意於 1999年 11月 29日下午 2時 30分舉行
法案委員會第 8次會議。

1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15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2月 17日


